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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办理
泉城安居卡有关事项的通知
济建住字〔2021〕4号 
各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我市住房保障服务，根据市人才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关于引导鼓励住房租赁企业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试行）》（济人才住房发〔2021〕1号）规定，经研究决定，启动新就业高校毕业生泉城安居卡申请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及申请条件
（一）适用范围。我市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区、济阳区、莱芜区、钢城区及济南高新区、市南部山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以下简称“相关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办理。
（二）申请条件。申请办理泉城安居卡采取分类分期的方式进行。自2021年12月1日起，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新就业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办理：
1.具有本市相关区户籍，或非本市户籍持有合法有效《济南市居住证》；
2.至申请之日，毕业不超过5年，且在我市相关区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稳定就业的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驻济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市属事业单位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3.在济缴纳养老保险和公积金，且处于在缴状态；
4.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我市相关区无自有住房。
（三）相关说明。
1.稳定就业是指与用人单位确定1年及以上期限稳定劳动关系。
2.自有住房是指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屋、已办理网签备案的房屋、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但未回迁的房屋、已转移或享受货币拆迁政策未满3年的房屋，其他实际取得的房屋。
3.正在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不得申请泉城安居卡。按照济人才办发〔2020〕24号政策正在享受或已享受高层次人才生活和租房补贴的，暂不得申请泉城安居卡。
4.经山东省科技厅备案，且按照企业化运作、市场化运营的新型研发机构可参照执行。
二、泉城安居卡申请方式及办理流程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通过“泉城安居信息平台”，采取全程线上无纸化方式申请办理泉城安居卡（操作指南见附件1）。具体流程如下：
（一）申请。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向本单位（社保缴纳单位）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及个人分别注册账号。用人单位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信息添加至单位账号后，申请人通过个人账号填报本人和家庭成员信息，提交至用人单位。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可自行选择其中一方所在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同时申请。
（二）初审。用人单位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初审，确认本单位直接为申请人缴纳养老保险，与申请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时处于合同有效期等内容，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信息提交至单位注册地所在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三）确认。相关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收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工作，对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婚姻、社保、公积金、住房等情况实行联网核查，并通过系统将结果反馈至申请人和用人单位。
（四）卡片发放。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平台自动匹配泉城安居卡号及电子卡，并推送予申请人。1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可至建设银行经办网点（见附件2）领取实体卡。
三、泉城安居卡保障权益及期限
取得泉城安居卡的持卡人，在毕业5年之内可通过平台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享受市场租金40%的租金减免优惠，租金减免优惠最长年限为3年；或可通过市场渠道租房，享受租赁住房补贴（相关规定按照济政办发〔2021〕23号政策执行）。租金减免和租赁住房补贴的最高金额均不超过以下标准：博士研究生1500元/月、硕士研究生1000元/月、本科毕业生700元/月、专科毕业生500元/月。租金减免和租赁住房补贴不能同时享受。享受租金减免和租赁住房补贴的期限合并计算，毕业5年之内累计不超过3年。
取得泉城安居卡的持卡人，毕业时间超出5年或累计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减免和租赁住房补贴满3年的，可通过平台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享受指导租金。保障性租赁住房指导租金略低于同地段同类型租赁住房市场租金，具体标准以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为准。
四、其他事项
（一）申请人及申请单位要如实、完整填写申报事项。用人单位负责对申请人基本信息及上传材料予以核查，确保内容真实有效。
（二）相关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人相关信息进行核查，并做好业务咨询及服务工作（见附件3）。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负责做好业务指导及督查等相关工作。
（三）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对弄虚作假套取补贴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须补缴租金，通报有关部门，5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和个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购房补贴等各项住房保障申报。
（四）持卡人通过泉城安居信息平台选租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时间及持卡人通过泉城安居信息平台申请租赁住房补贴的流程，另行公布。

